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輔仁大學附設醫院 資訊類 定期保養及維護 作業規範 

案件名稱 兩台 Synology SA3400 兩年維護案 

維護期間   115 年 8 月 1 日至  117 年 7 月 31   日止，共計 24 個月。 

權  責 █全責式保養 □半責式保養  

保養週期 
□年保養  □半年保養 █季保養 

□月保養 □其他:  

 

壹、 維護標的物： 

項次 
維護內容 

名稱 廠牌 型號 序號 

1 儲存設備 Synology SA3400 
1960RJRTQ53XR、

1980RJRX99X27 

2 維護人力服務 

1. 軟硬體應用諮詢 

2. 每季保養 1次 

3. 週一至週五 08:30~17:00 異常狀況處理服務 

 

貳、 保養維護期程預排 

年度 1 月 2 月 3 月 4 月 5 月 6 月 7 月 8 月 9 月 10 月 11 月 12 月 

115        *   *  

116  *   *   *   *  

117  *   *        

 

參、 維護保養工作項目及內容： 

一、每次由廠商配合本院時間，安排實施保養工作，依實際狀況作適當調整、檢

修及故障排除等。 

二、不限次數之故障叫修服務，不得另行收費。 

三、應依原廠保養維護手冊內容程序及建議執行保養。 

四、維護工作上所需之測試儀器、工具等，除本合約另有規定外，概由廠商自行

負責。 

五、免費在職訓練課程。 

六、每次完成各項維護保養後，維修紀錄單及保養紀錄單應予資訊室主管(含組長

及主任)確認及簽章並留存備查，且若有使用單位，亦應交使用單位確認。 

七、檢修過程中，若需更換零件時或進行機器重啟，更換時應對資訊室人員詳細

說明、並經本院同意後，始得進行更換或機器重啟。 

八、設備未經本院同意不得搬離本院；如須送回原廠檢修，廠商應提供同級替代

品交本院使用。 

九、如遇重大技術故障，須要國外技術人員始能修復時，在合約期間內國外技術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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人員之一切費用由廠商自行負擔。 

十、本作業規範要求維護工程師應須具有原廠教育訓練證明相關文件，應將相關

文件送至資訊室備查，如未取得相關證明，不得進行維護保養。 

十一、 提供標的物定期保養、軟硬體技術應用諮詢、故障維修、系統停機待命、

緊急應變演練服務，以使得標的物保持正常之作業狀況。 

十二、 若因電腦病毒導致之故障，廠商仍應負責維修與協助修復。 

十三、 軟硬體技術應用諮詢：廠商須提供諮詢服務窗口，並於接獲醫院諮詢後，4

個小時內回覆醫院提供解決方式。 

十四、 保養項目 

項次 保     養       項       目 正常 異常 備註說明 

1 電源供應檢查    

2 設備燈號檢查    

3 設備狀態檢查    

4 事件紀錄檢視    

5 使用容量紀錄(包含已配置容量、總容量)  

6 主機外觀清潔  

肆、 系統及設備維護品質要求 

一、廠商於維護保養工作進行中應負責一切安全措施，以防止意外發生之責任。 

二、維護時間：週一至週五 09:00~18:00 

三、故障叫修： 

發生系統無法正常運作問題時，接獲通知後提供電話諮詢、網路連線或到場

提供維護服務。 

四、定期維護及保養：每季 1次。 

五、故障維修期限 

1. 一般狀況(單一事件，且不影響醫院營運)，應於 2個工作日完修。 

2. 緊急狀況(院方認定)：應於 4小時內回應，1個工作日內完修。 

3. 在不影響營運且醫院同意狀況下，可延長維修期限。 

伍、 罰則： 

一、 本規範所稱日(天)數，除另有載明以外，係以□日曆天■工作日計算。 

二、 維修人員素質： 

廠商指派之人員經本院業務管理單位指為不適任、不稱職或有違反本院之重

大規定，應於接獲通知之次日起 14 日內調換，不得拖延。否則每逾 1 工作日

罰款新台幣 1,000 元整。 

三、 定期維護保養工作：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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合約規範之維護時程(或耗材更換)，廠商須依合約按時執行，經發現有未依合

約執行之情事，除須負責補正外，每次並予扣罰合約總金額 千分之三  之違

約金。與業管單或使用單位協調後變更時間者除外。 

四、 非預期性的開關機、違反資訊安全或造成當機事件： 

相關可能影響醫院營運之執行事項皆須先告知資訊室，並經資訊室一級主管

核可後始得進行，若有未依規定執行之情事，除須負責補正外，每次並予扣

罰合約總價 千分之三之罰款。 

五、 上述 3 項之罰則，若同時違反，採分開計罰。 

六、 故障及緊急修護： 

1. 違反故障維修期限，每逾 1 日(未滿 1 日，以 1 日計之)扣罰合約總價之 千分

之三 違約金。 

2. 維護期間設備故障，經本院同意延長維修期限時，廠商應與本院協商後設定

完成修復期限，如超過預定修復期限，每逾 1 日(未滿 1 日，以 1 日計之)扣

罰合約總價之  千分之三  違約金。 

3. 系統/設備之妥善率： 

同一系統/設備每 季 故障(緊急狀況導致影響醫院營運)不得超過 1 次，每

增加 1 次，扣罰本合約總價 百分之一  之罰款。除依前述罰款外，嚴重者

本院得提前解除契約或終止契約。情節重大致本院蒙受重大損失者，並得要

求廠商賠償本院所受之損失。 

七、 以下狀況，得免除故障維修期限逾期之罰則 

1. 廠商如發現無法於規定期限內修復，通知本院並於修復期限內提供相同或效

能不低於標的物之設備(系統)且具正常效用之代用者。 

2. 有非可歸咎於廠商之因素，而未能於故障維修期限內修復，提出證明經本院

認定無誤者。 


